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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常見問題  

派位機制  

問 (1) 甚麼是「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答 (1) 合資格的小六學生可透過就讀小學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以獲分配政府資助的中一學

位。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分為「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兩個階段。 

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學生可自行向最多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申請，有關申請不受地區

限制。各參加派位的中學可預留 30%的中一學位作自行分配學位，並會按學校的辦學理

念和特色取錄學生。2017/2019 派位年度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已於二○一九年一月三日至

二○一九年一月十七日進行。 

至於統一派位階段，電腦會按學生的派位組別、家長選校意願及隨機號碼分配學位給參

加統一派位的學生。教育局會於二○一九年四月上旬透過學生就讀的小學，分發《統一

派位家長須知》、《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及其所屬學校網的《中學一覽表》（供家長

填寫選校表格乙部時參考）給每一位小六學生，每所小學亦會獲分發適量的《不受學校

網限制選校手冊》（供家長填寫選校表格甲部時借閱），作統一派位選校之用。 

成功獲得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的學生，不會在統一派位時獲派其他學位。自行分配學位的

申請結果將在二○一九年七月中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有關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詳

情，請閱覽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光碟。 

 

問 (2) 用作統一派位的學位是怎樣分配的？ 

答 (2) 經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學校餘下的學位將用於統一派位。其中約 10%的學位

不受學校網限制，家長可在任何一個地區內選擇不多於三所中學，包括子女所屬學校網

內的中學；其餘約 90%的學位會按學校網分配，家長可按意願在子女所屬學校網內選擇

最多三十所中學。電腦派位程序是先處理所有學生在甲部的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

擇，然後才處理他們於乙部的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問 (3) 統一派位是根據甚麼原則來分配學位？ 

答 (3) 統一派位是根據下列原則來分配學位： 

(a) 學生派位組別 

(b) 家長選校意願 

(c) 電腦隨機編號 

有關統一派位程序，家長可參閱教育局學位分配組在二○一九年四月上旬分發的《統一

派位家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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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4) 統一派位時，電腦系統如何處理「家長選校意願」？ 

答 (4) 電腦派位程序是首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處理完所有學生在甲部

的學校選擇後，電腦才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電腦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會首先按照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選校

意願派位，審閱完該組別學生的所有學校選擇後，電腦便依相同程序審閱全港第二派位

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最後為全港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在甲部成功獲分配學

位的學生不會再經乙部獲分配學位。如學生在甲部的所有學校選擇經審閱後，仍未獲分

配學位，他們便會進入乙部獲分配學位。 

電腦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會先按照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

序派位，如該組別學生的所有學校選擇經審閱後，仍有學生未獲分配學位，電腦會為他

們分配一個學校網內尚餘的學位。當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均獲分配學位後，電腦

再按同一程序處理學校網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最後為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學

生的學校選擇。 

 

問 (5) 隨機編號有何作用？ 

答 (5) 隨機編號是電腦在執行統一派位程序前為學生產生的編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學生

獲分配學位的次序。如果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同一派位組別內隨機編號較小的

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隨機編號與學生編號或學生的任何個人資料無關。整個派位過程

中，每名學生只獲分配一個隨機編號。在派位程序完成後，隨機編號不會保留。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二○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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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常見問題  

派位組別  

問 (1) 教育局如何調整學生的校內成績？  

答 (1) 2017/2019 派位年度的統一派位採用學校在 2016 年及 2018 年「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抽樣所得的平均成績作為調整工具。那些沒有 2016 年或 2018 年「中一入學前香港

學科測驗」抽樣成績的小學（例如新校），會以該校所屬學校網內所有小學在該年度有

關測驗的平均成績作調整。  

 

問 (2) 學生的派位組別如何釐定？它有何作用？  

答 (2) 學生的派位組別是根據他們經調整後的校內成績（即先將學生在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

下學期的校內成績標準化，再利用調整工具調整，然後取其平均值）而劃分。  

分配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位時，電腦會將全港學生經調整後的積分按高低排列次

序，然後平均劃分為三個全港派位組別，每個組別佔全港學生的三分之一。進行乙部按

學校網的統一派位時，在同一學校網內的學生則根據他們經調整後的積分按高低排列次

序，然後平均劃分為三個學校網派位組別，每個組別佔網內學生的三分之一。學校網派

位組別是用作分配學生所屬學校網的學位。  

全港派位組別及學校網派位組別是分別用作學生於不受學校網學位分配及按學校網學

位分配先後次序的依據，它們並不是衡量小六學生成績的絕對標準。在派位程序完成

後，個別學生的派位組別資料不會保留。  

 

問 (3) 學生所屬的「全港派位組別」會否與他 /她的「學校網派位組別」不一樣？  

答 (3) 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電腦會先將全港學生經調整後的積分按高

低排列次序，然後平均劃分為三個「全港派位組別」 (每個組別佔全港學生的三分一 )。

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同一學校網的學生會按積分高低排列次序，然後

平均劃分為三個「學校網派位組別」 (每個組別佔網內學生的三分一 )。因此，一名學生

的「全港派位組別」與他 /她的「學校網派位組別」可能並不一樣。  

 

問 (4) 一名學生如果轉讀一間派位成績較好的小學，是否有較佳的機會取得較好的派位組別？  

答 (4) 學生的派位組別跟他／她經調整後的校內成績有關，所以，即使學生成功轉入一間成績

較好的小學，他／她亦必須努力獲取優異的校內成績，方可取得較高的派位組別。在一

間成績較好的小學就讀，競爭一般較大，要獲得較高的校內名次，難度亦相對增加。所

以，家長應為子女選擇一間適合他／她程度和性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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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5) 學生如因搬遷而獲准跨網派位，在新學校網會根據甚麼成績標準來劃分他／她的學校網

派位組別？  

答 (5) 獲准跨網派位的學生會帶同在原有學校獲得的調整分到新學校網，與新學校網內學生的

調整分一同作比較，以決定該學生在新學校網內的學校網派位組別。換言之，該生在原

有學校網的學校網派位組別與其在新學校網的學校網派位組別有可能不相同。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二○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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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常見問題  

統一派位選校程序  

問 (1) 家長填寫《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時應注意甚麼？ 

答 (1) (a) 家長填寫《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的甲部時，應小心核對所選擇的學校及所填寫

的「學校編號」是否與《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內所載的相同。由於甲部的學校選

擇是不受學校網限制的，若家長錯誤地填寫了另一所學校的「學校編號」而非原來的心

儀學校，電腦仍會按照既定的程序處理，而其子女亦可能會獲派這個「學校編號」的學

校。 

(b) 家長填寫學校選擇時，應參照《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內的「學校編號」填寫

甲部的學校選擇，以及參照學生所屬學校網的《中學一覽表》內的「學校編號」填寫乙

部的學校選擇，並應小心填寫，確保正確無誤，填寫錯誤編號的學校選擇將不獲處理。

此外，如家長選填的學校未能就本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提供中一學位，有關的學校選

擇亦不會獲得處理。 

(c) 由於進行電腦派位程序時，甲部的學校選擇會先獲處理，然後才處理乙部的學校選

擇，因此，學生如在甲部的學校選擇當中已獲分配學位，該學生在乙部的學校選擇便不

會獲得處理。所以家長填寫甲部的學校選擇時，應選填一些最心儀的學校。此外，由於

乙部所佔的學位較多，學生仍有很大機會於乙部獲分配學位，所以家長填寫乙部的學校

選擇時，應按《中學一覽表》內提供的學校選擇盡量填寫，以增加學生獲派選擇以內學

校的機會。 

 

問 (2) 家長應如何替子女選填中學？ 

答 (2) 家長在選校前應詳細參閱《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子女所屬學校網的《中學一覽

表》及《統一派位家長須知》內各項資料，並抽空觀看教育局於去年十月派發的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光碟及徵詢小學的意見，然後按子女的能力及性向，從《不受學校網限制選

校手冊》內選出不多於三所中學，不限區域，依意願填寫在選校表格的甲部內。再從《中

學一覽表》內選出最多三十所中學，依意願的先後次序填寫在選校表格的乙部內。統一

派位時，電腦會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然後才處理乙部「按學校

網的學校選擇」。換言之，如學生在甲部已獲派學位，乙部的選校便不會被處理。相反，

學生如在甲部未獲分配學位，他們便會於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獲派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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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如何可獲取更多擬選填的中學的資料？ 

答 (3) 家長可參閱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 2018 年 12 月派發的《中學概覽 2018/2019》，

以 獲 取 各 中 學 的 基 本 資 料 ， 家 長 亦 可 瀏 覽 有 關 學 校 的 網 頁

(http://www.chsc.hk/secondary），以了解有關學校的情況。《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及《中學一覽表》已詳列各中學的名稱、地址、電話、資助類別、預計可供分配學位數

目等資料，本局亦已將上述兩份文件上載到本局網頁(www.edb.gov.hk)。家長亦可透過

自動電話查詢系統（電話：2891 0088）的圖文傳真服務取得《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的資料。家長如想獲得更多擬選填中學的資料，亦可依上述文件內登載的電話，直接致

電中學查詢。 

 

問 (4) 選填乙部的學校選擇時，可否借用別人的《中學一覽表》？ 

答 (4) 不可以。因為全港共劃分為十八個學校網，每個學校網可供選擇的中學各有不同。他人

的《中學一覽表》可能屬於另一學校網。 

 

問 (5) 選校時，如果家長想了解子女在小學的校內成績，應怎麼辦？ 

答 (5) 家長可向子女就讀的小學查詢子女的校內成績，就其子女的校內表現及該校過往派位的

情況，綜合各項資料作為選擇學校的參考。 

 

問 (6) 選校時，應否只填上數間自己最喜愛的中學？ 

答 (6) 家長應依意願的先後次序，在甲部填上不多於三所不同的中學及在乙部填上最多三十所

不同的中學。只填寫數間自己最喜歡的中學或在同一部分重複選填相同學校作為不同次

序的學校選擇，不但不會增加其子女入讀這些學校的機會，而且還可能導致學生獲派選

擇以外學校的機會增加。然而，家長必須留意，統一派位時，電腦會先處理甲部「不受

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然後才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所以家長在填寫甲

部的學校選擇時，只適宜選填一些最心儀的學校。此外，由於乙部所佔的學位較多，學

生仍有很大機會於乙部獲分配學位，所以家長填寫乙部時，應按《中學一覽表》內提供

的學校選擇儘量填寫，以增加學生獲派選擇以內學校的機會。 

 

http://www.chsc.hk/secondary
http://www.edb.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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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7) 家長替子女選校時，應否將曾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的學校列為第一（及第二）志願或

包括在選校表格內其中一個選擇？ 

答 (7) 填寫選校意願時，如申請的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的學校屬於學生所屬的學校網，而家長仍

希望子女被派往該（些）學校，可以將該（些）學校包括在選校表格的甲部及乙部內。 

如果申請的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的中學不是屬於學生所屬的學校網，家長便只能把該（些）

學校包括在選校表格的甲部內。 

至於該些學校的排列次序，須由家長自行決定。 

 

問 (8) 如果家長不填寫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只填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學生會否優先獲派乙部選填的學校？  

答 (8) 不會。電腦派位程序是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然後處理乙部「按

學校網的學校選擇」。電腦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派位的先後次

序是先審閱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然後是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最後是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處理完所有學生在甲部的學校選擇後，電腦才開

始審閱學生在乙部的學校選擇。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電腦亦是先審閱

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當所有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均獲派學位，

電腦便開始審閱學校網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最後才以相同程序處理學校網第

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問 (9) 曾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或賽馬會體藝中學的學生，統一派位選校時，是否仍須填寫《中

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答 (9) 無論學生有否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或賽馬會體藝中學，均須填寫及遞交選校表格。因

為當上述申請不成功時，學生仍可在統一派位階段獲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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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 已獲不參加本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取錄並已完成註冊手續的學

生，是否仍須填寫《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答 (10) 如學生已獲不參加本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非參加派位直資學

校)取錄，其家長亦已和有關學校簽署同意書及呈繳《小六學生資料表》，又或者已被其

他學校(例如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取錄並決定放棄參加統一派位，家長應在《選校表格》

上簽署及劃去選校部分，以表示放棄參加統一派位(請參考下圖)。如家長不在《選校表

格》上填寫任何學校選擇及沒有表示放棄參加統一派位，而學生並沒有獲非參加派位直

資學校取錄，學生會按既定的派位程序獲分配學位。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二○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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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常見問題  

學校網  

問 (1) 何謂學校網？  

答 (1) 按地方行政的分界，全港共劃分為十八個學校網。每個學校網包括本區參加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的中、小學及他區提供學位予該網的各類中學。他區中學及由他區中學提供的學

位，每年都可能會改變。除經申請跨網派位而獲批准者，學生所屬的學校網為其就讀小

學所在的地區，而非居住地區。  

 

問 (2) 教育局根據甚麼原則編配各學校網的中一學位？  

答 (2) 公營中學學位是按全港整體情況規劃的，由於各學校網的中學學位分布不平均及人口遷

移等因素，如個別地區出現學位不足的情況，行之有效的安排是從鄰近地區調撥學位，

考慮的因素包括：各區學位供求情況、學校位置和學校網之間的交通配套，以及一貫的

模式等。本局會詳細考慮持分者對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學校網安排的意見，並諮詢中學學

位分配委員會，以制訂有關年度的安排。  

 

問 (3) 編配各區學位的過程中，教育局有否考慮交通配套的問題？  

答 (3) 教育局在安排各學校網時，是以減少不必要的跨區派位為大前提。如因學位供應原因而

需要作出跨區安排，亦會儘量以交通方便為原則。  

問 (4) 有否為各學校網的英文中學學位作特別安排？  

答 (4) 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安排在 2010/11 學年由中一開始實施，學校已不再二分為「中文中學」

或「英文中學」。學校會配合學生需要，採用多元校本教學語言安排，包括以母語授課、

母語教學輔以不同形式的「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以科目為本採用母語或英語授課、或

以英語授課。家長選校時不宜聚焦在學校的教學語言，必需全面考慮學校的風氣、特色、

配套及支援能否配合子女的能力及興趣，好讓子女得到全人發展。再者，教育局是根據

一貫的考慮因素（即有關地區的學位供求、有關學校位置、交通配套和一貫的模式等）

編配各學校網的中一學位，其他因素如學校採用的教學語言則不在考慮之內。  

 

問 (5) 《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與《中學一覽表》內列出的學校學額有何分別？  

答 (5) 《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是供家長填寫《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的甲部「不受學

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參閱，《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內列出的「供所有校網用

的學額」是供全港學生使用，家長可在甲部選擇不多於三所位於任何區域的中學。  

《中學一覽表》是給家長填寫上述表格的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參閱，《中學

一覽表》內列出的「預計供本校網用的學額」是供所屬學校網的學生使用，家長可在乙

部選擇最多三十所學生所屬學校網內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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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6) 學生會否獲派一間屬於該學校網但沒有選填的中學？  

答 (6) 當電腦審閱學生填選的所有意願均告額滿時，便會將所屬學校網內仍有學位的學校分配

給仍未獲派位的學生。  

 

問 (7) 學生會否被派往「他區中學」？  

答 (7) 在下述情況，學生可能被派往「他區中學」：  

(a) 學生可能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成功獲「他區中學」取錄或在統一派位階段的甲部「不

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部分選填「他區中學」並獲分配學位；或  

(b) 每一個學校網都包括本區及一些他區中學供家長選擇。學生可能是被派往位於他區

但提供學位予該網的中學。  

 

問 (8) 學生搬遷到另一學校網，但錯過了申請跨網派位的機會，家長可以怎麼辦？  

答 (8) 跨網派位的申請通常會於三月初截止。若錯過了跨網派位申請，學生會在原屬的學校網

參加派位。如學生希望轉校，可在派位公布後，先往獲派的學校註冊，然後再自行往新

住所附近的中學查詢或作書面申請。申請時應攜同出生證明文件，小六派位證及近期的

成績表副本，供中學參考。至於會否被取錄則由學校自行決定。  

 

問 (9) 本年度的學校網安排與上年度有何不同？  

答 (9) 由於年與年之間各區學生人口的數目都會有變化，以致部分地區的學位需求會較往年減

少或增加，相應地需要他區提供的學校數目和學位數目都會與上年度不同。一般來說，

他區中學提供的學額是補足本區的不足，當本區學額充裕並足夠應付需求時 ,則不會包括

他區中學的學額。教育局會按照既定的原則，並諮詢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來調撥學位，讓每

區的學位供應能夠滿足統一派位的需求（如個別地區的學位出現短缺，會由鄰近有學位

盈餘的地區提供），以及增加學校網內可供家長選擇的學校數目。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二○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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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常見問題  

直屬／聯繫學校  

問 (1) 直屬／聯繫學校的小六學生的升中安排是怎樣的？  

答 (1) 經扣除重讀生學位及自行分配學位後，直屬／聯繫中學須為直屬／聯繫小學保留 85%／

25%餘下的中一學位。小六學生如就讀於直屬或聯繫學校：  

(a) 屬於學校網第一或第二派位組別；並  

(b) 以其直屬／聯繫中學作為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的首選學校  

便有資格獲派保留學位。如連繫中學選擇同時取錄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的學生，則該組

別學生亦符合資格。家長可向子女就讀的直屬或聯繫學校查詢。  

若符合資格的人數多於保留的學位，電腦便會按學生的學校網派位組別及隨機編號依次

序分配學位，直至保留的學位額滿為止。  

 

問 (2) 家長可從哪些途徑獲悉子女就讀的小學是否有直屬／聯繫中學 ? 

答 (2) 家長可在每年 9 月出版的《小學概覽》內獲得有關資料，《小學概覽》內會顯示有關小

學是否有直屬 /聯繫中學。家長亦可向小學直接查詢。  

家長須注意如在直屬／聯繫小學就讀的學生獲批跨網派位，他們將不能保留獲派有關直

屬／聯繫中學保留學位的資格。  

 

問 (3) 一名有資格獲派直屬／聯繫中學的小六學生，他／她是否需要在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的學校選擇」和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都選填他／她的直屬／聯繫中學 ? 

答 (3) 在統一派位階段，直屬／聯繫學校的保留學額只適用於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如學生希望獲派保留學額，家長須於乙部以該直屬／聯繫中學為其首選學校。至於家長

會否在甲部選填直屬／聯繫中學，則由家長自行決定。  

 

問 (4) 在直屬／聯繫小學就讀並符合資格的學生，會否不獲派回直屬／聯繫中學就讀？  

答 (4) 學生可能因下列原因，不獲派回直屬／聯繫中學就讀：  

(a) 學生並無按規定在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以直屬／聯繫中學作為其首選學校； 

(b) 符合申請直屬／聯繫中學資格的小六學生人數多於學校所提供的保留學位；  

(c) 學生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成功獲另一所中學取錄或在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

選擇」部分獲分配學位；或  

(d) 學生已獲批跨網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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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龍」學校  

問 (5) 「一條龍」學校的小六學生的升中安排是怎樣的？  

答 (5) 「一條龍」學校的小六學生可選擇直接升讀其連繫中學，毋須經過篩選。若學生決定申

請其他中學的中一學位、自行分配學位及／或參加統一派位，他們便不能保留直升連繫

中學的權利。  

問 (6) 其他小學的小六學生，是否有機會升讀「一條龍」的中學？  

答 (6) 「一條龍」學校必須符合一項原則：中學的中一學額必須多於其連繫小學的小六學生人

數，讓其他小學的學生仍有機會透過申請自行分配學位或參加統一派位入讀。為此，「一

條龍」中學，無論是現存學校或是新校，扣除重讀生學額後，原則上須保留不少於中一

學位總數的 15%，供其他小學學生循申請自行分配學位或參加統一派位兩種途徑申請入

讀。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問 (7) 家長若有意為子女報讀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直資學校）應注意甚麼？  

答 (7) 家長須留意直資學校可收取學費。在直資學校修畢中三的學生可於原校升讀中四，並不

會獲教育局中央安排其他學校的資助中四學位。  

 

問 (8)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資學校與官立、資助及按額津貼學校在中學學位分配方面有

甚麼不同？  

答 (8)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資學校與官立、資助及按額津貼中學的派位安排大致相同，

主要分別在於參加派位的直資學校可預留高於 30%的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配學位，但學

校需同樣撥出統一派位學位的 10%供「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之用。此外，參加

派位的直資學校在統一派位階段是採用「不選不派」的原則來分配中一學位（即除非學

生以某直資學校為其中一個學校選擇，否則將不會獲派往該直資學校）。  

 

問 (9) 參加中一派位的學生在獲得「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資學校取錄後，應特別留

意哪些與派位有關的問題？  

答 (9) 如學生獲「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資學校取錄，而家長又選擇讓其子女入讀該

校，家長須與學校簽署一份同意書，表示其子女願意放棄其他獲政府資助的中一學位，

並將其子女的「小六學生資料表」呈繳校方。這些學生不會再獲派其他學校的中一學位。 

請按此處瀏覽 2017／2019 年度「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名單。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二○一九年四月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NDSS__List_SSPA17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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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常見問題  

非華語學生學位安排  

問 (1) 現行的派位安排下，非華語學生應如何選校？  

答 (1) 所有合資格兒童，不分種族或出生地，在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均享有同等機會入讀公

營學校。非華語學生選校與華語學生並無分別。在統一派位階段，他們同樣可以在甲部

選擇任何學校網內的中學，以及在乙部選擇所屬學校網內的中學。  

 

非華語學生的家長為子女選校時，須考慮子女的能力、志趣和需要。家長可向子女就讀

的小學徵詢意見及參考所屬學校網內的學校資料。為協助非華語學生的家長選擇公營學

校，與入學相關的資料均提供主要少數族裔語言版本。教育局每年為非華語學生的家長

舉辦專設的簡介會，會上設有即時傳譯服務。由 2015/16 學年開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

宜委員會出版的《中學概覽》已增設英文印刷版，經由小學派發給就讀小學六年級的非

華語學生家長，以便他們閱讀概覽的資料。為向家長提供更全面的選校資料，由 2018/19

學年起，《中學概覽》已新增「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的欄目。錄取非華語學生並獲額

外撥款的公營學校及提供本地課程的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均須指出為錄取的非華語學生

提供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學習中文。教育局會繼續鼓勵學校就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校本措

施，在《中學概覽》及／或學校網頁提供更多資料，以供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參考。  

 

問 (2) 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了甚麼支援措施，幫助他們學習中文？  

答 (2) 政府致力鼓勵及支援非華語學生融入社會，包括幫助他們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及學好中

文。就此，教育局在 2014 年推出一系列措施，全面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包括在中

小學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學習架構」是經過諮詢教

師及語文專家後制訂，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幫助非華語學生解決學習中文的

困難。教育局亦由 2014/15 學年開始，大幅增加學校的額外撥款至現時每年超過 2 億元，

並為學校提供教學資源、師資培訓及專業支援，協助學校實施「學習架構」及建構共融

校園。  

 

有關各項支援措施的詳情，請瀏覽本局網頁。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二○一九年四月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l

